
 

 

臺 中 市 勞 動 檢 查 處 分 層 負 責 明 細 表 （ 甲 表 ） 

中華民國 100 年 2 月 22 日府授人企字第 1000030997 號函訂定 

中華民國 103 年 6 月 4 日府授人企字第 1030103996 號函修正 

中華民國 107 年 10 月 11 日府授人企字第 1070244570 號函修正 

中華民國 110 年 4 月 6 日府授人企字第 1100080647 號函修正 

承

辦

單

位 

公 務 項 目 及 其 內 容 
決 行 權 責 

會辦機關 

（單位） 
備 考 

第 四 層 第 三 層 第 二 層 第 一 層 

項 目 內 容 科 長 處 長  局 長 市 長 

製

造

業

科 

製造業勞動條件、安全衛

生監督檢查 

一、勞動檢查結果裁處事項之 

    核定。 

審 核 

 

審 核 

 

核 定 

 

   

二、停工事項之核定。 審 核 審 核 核 定    

三、復工事項之核定。 審 核 核 定     

營

造

業

科 

營造業勞動條件、安全衛

生監督檢查 

一、勞動檢查結果裁處事項之 

    核定。 

審 核 

 

審 核 

 

核 定 

 

   

二、停工事項之核定。 審 核 審 核 核 定    

三、復工事項之核定。 審 核 核 定     

危

險

性

機

械

設

備

科 

危險性機械、設備相關發

證及監督檢查 

一、勞動檢查結果裁處事項之 

    核定。 

審 核 

 

審 核 

 

核 定 

 

   

二、停工事項之核定。 審 核 審 核 核 定    

三、復工事項之核定。 審 核 核 定     

綜

合

行

業

科 

製造業及營造業以外勞動

條件、安全衛生監督檢查

或審查 

一、勞動檢查結果裁處事項之 

    核定。 

審 核 

 

審 核 

 

核 定 

 

   

二、停工事項之核定。 審 核 審 核 核 定    

三、復工事項之核定。 審 核 核 定     

職

業

衛

生

科 

物理性及化學性等特殊危

害作業場所勞動條件、安

全衛生監督檢查 

一、勞動檢查結果裁處事項之 

    核定。 

審 核 審 核 核 定    

二、停工事項之核定。 審 核 審 核 核 定    

三、復工事項之核定。 審 核 核 定     

 


